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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关于规约第六编的程序和证据规则的工作组 

2000年 3月 13日至 31 日 

2000年 6月 12日至 30日 

2000年 11 月 27日至 12月 8日 

纽约 
 
 

协调员就关于审判的 罗马规约 第六编的程序和证据规则

所提出的讨论文件 
 
 

  第十章 
 
 

 第一节 

  第七十条规定的妨害司法罪 

  第 6.32条规则 
 

  行使管辖权 
 

1. 在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之前,本法院可以与对犯罪可能具有管辖权的缔约国

协商  

2. 在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时,本法院应特别考虑以下方面: 

(a) 是否可在缔约国起诉以及起诉的有效性; 

(b) 罪行的严重程度; 

(c) 是否可能合并起诉第七十条下的罪行和第五条至第八条下的犯罪; 

(d) 应从速进行诉讼; 

((((e) 与进行中的调查或在本法院进行中的审判的联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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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证据方面的考虑  

3. 如果东道国认为本法院放弃其行使管辖权的权力实属特别重要,本法院应以

体谅的态度考虑该东道国关于放弃此项权力的请求  

4. 本法院如果决定不行使其管辖权,则应要求某一缔约国按照第七十条第四款

行使管辖权  

  第 6.33条规则 
  

          规约 和本规则的适用 
 

1. 除非第 2和第 3分则 第 6.32条和第 6.34条至第 6.39条规则另有规定, 规

约 及本规则应比照适用于本法院对第七十条所述犯罪的调查 起诉和惩罚  

2. 除第二十一条外,第二编的规定及与该编有关的任何规则均不予适用  

3. 除第一百零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零九条和第一百一十一条外,第十

编的规定及与该编有关的任何规则均不予适用  

  第 6.34条规则 

  时效 

1. 本法院依照第 6.32条规则行使管辖权 应适用本条规则所定时效  

2. 第七十条所述罪行的时效五年,从实施犯罪之日起计算,条件是在此期间没

有进行调查或提出起诉 如果在此期间进行调查或提出起诉,无论在本法院提出,

还是由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缔约国依照第七十条第四款第 1 项提出,时效即予中

止  

3. 对第七十条所述罪行的制裁,执行时效 10 年,自最终确定制裁之日起计算

如果被定罪的人被羁押或如果有关的人留在缔约国境外,时效即予中止  

  第 6.35条规则 
 

  调查 起诉和审判 
 

1. 检察官可以根据某分庭或任何可靠来源提供的资料,自行就第七十条所述犯

罪展开和进行调查  

2. 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九条以及关于这两条的任何规则不予适用  

3. 为第六十一条的目的 预审分庭可以根据书面陈述作出该条所述的任何裁

断 不另举行听讯,除非为实现公正而有此必要  

4. 审判分庭可以在考虑到辩护方权利的情况下酌情指令将根据第七十条提出

的指控与根据第五条至第八条提出的指控合并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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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36条规则 
 

  第七十条规定的制裁 
 

1. 本法院根据第七十条作出制裁 应适用本条规则  

2. 第七十七条以及关于此条的任何规则不予适用 但除了监禁 并处或单处罚

金外 还可以根据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 2项作出没收命令  

3. 可以对每一项犯罪单独判处罚金 累加计算 在任何情况下 总额均不应超

过被定罪人的已知流动或可变卖资产和财产 扣除适当数额以满足被定罪人及其

受抚养人的金钱需要后 所得价值的百分之五十  

4. 本法院在判处罚金时 应给予被定罪人一段合理时间缴纳罚金 本法院可以

规定在该期间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  

5. 如果被定罪人不按第 4 分则所定条件缴纳判处罚金 本法院可以根据第

10.23至第 10.28条规则并依照第一百零九条采取适当措施 如有持续故意不缴

纳情事 本法院可以采取主动或应检察官请求 在确定已采取一切可用的强制措

施后 作为最终办法 依照第七十条第三款判处监禁 在决定刑期时 本法院应

考虑已缴纳罚金的数额  

  第 6.37条规则 
 

  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 
 

1. 关于第七十条所述犯罪,本法院可以要求一国提供任何与第九编所定形式相

应的合作或司法协助 在任何此类请求中 本法院应说明请求的理由是对第七十

条所述的犯罪进行调查或起诉  

2. 就第七十条所述犯罪向本法院提供国际合作或司法协助 应适用第七十条第

二款所定条件  

  第 6.38条 
 

  一罪不二审 
 

 关于第七十条所述犯罪,任何人不得因本法院或另一法院曾据以对其定罪或

作出无罪判决的行为而再次受本法院审判  

  第 6.39条规则 
 

  立即逮捕 
 

 如果在某分庭实施第七十条所述犯罪,检察官可以口头请求该分庭下令立即

逮捕有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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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在法院实施的不当行为 

  第 6.40条规则 
 

  扰乱诉讼程序 
 

 在考虑到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情况下,审理有关事项的分庭庭长在发出警告后

可以  

 (a) 命令扰乱本法院诉讼程序的人离开或将其带出法庭 或 

 (b) 如果多次实施不当行为,命令禁止该人出席诉讼  

  第 6.41 条规则 
 

  拒绝遵守法院指令 
 

1. 如果不当行为为故意拒绝遵守本法院所发出 不在第 6.40 条规则范围内的

口头或局面指令 而且发出的指令还提出对不遵守指令给予制裁的警告 则审理

事项的分庭庭长可以命令禁止该人参加诉讼 禁令期以 30 天为限 对更严重的

不当行为可处以罚金  

2. 如果实施第 1分则所述不当行为的人为本法院官员 辩护律师 或被害人的

法律代理人 审理该事项的分庭庭长还可以命令禁止该人在本法院行使职能 禁

令期以 30天为限  

3. 如果处理第 1和第 2分则问题的庭长认为应规定较长的禁令期 该庭长应将

此事移送院长会议 院长会议可以举行听讯 以断定是否规定较长的禁令期或作

出永久性禁令  

4. 根据第 1分则判处的罚金不应超过 2 000欧元 或等值的任何其他货币 但

如果连续实施不当行为 在连续实施不当行为期间可每天处以新罚金 累加计算  

5. 在对本条规则所述不当行为实行制裁以前 有关的人应有申述的机会  

  第 6.42条规则 
 

  同时涉及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一条的行为 
 

 如果第七十一条所述行为也构成第七十条所述犯罪之一,则本法院应依照第

七十条和第 6.32条至第 6.39条规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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